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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公文時效小概念



公文時效是甚麼？為什麼要有限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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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公文處理
過程每個環節

★透過公文
「登錄作業」及
「稽催查詢」
使每件公文能在
時限內處理完成。

消極目的
防止公文延壓

積極目的
提高行政效率，
落實為民服務。



公文階段 創號 來文收文

分文

承辦人擬辦

陳核

批核

存查 發文

歸檔

會
辦

退文改分/移文:8小時內
議員書面質詢:4小時內
國賠案件:3日內
行政救濟:10日內

自⾧官決行
應於1日內送發文

⾧官批核應於2日內
送存查登錄



Part Two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表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收案階段 承辦階段 結案階段

隨時留意公文系統
每日簽收稽催訊息
公出請假設定代理

創號還是掛號

公文權管釐清

確認公文性質

確認限辦日期

線上簽核為原則

聯絡資訊要正確

紙本修改職名章

紙本簽稿騎縫章

電子公文交換章

應辦案件勿存查

案管案件請勾稽

會辦案件請速處

扣除日數要正確

相關案件併歸檔

發文結案請速處

待辦文結案未結

勾選電子化會議

確認附件正確性

併案期限請留意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收案階段 承辦階段 結案階段

隨時留意公文系統
每日簽收稽催訊息
公出請假設定代理

創號還是掛號

公文權管釐清

確認公文性質

確認限辦日期

線上簽核為原則

聯絡資訊要正確

紙本修改職名章

紙本簽稿騎縫章

電子公文交換章

應辦案件勿存查

案管案件請勾稽

會辦案件請速處

扣除日數要正確

相關案件併歸檔

發文結案請速處

待辦文結案未結

勾選電子化會議

確認附件正確性

併案期限請留意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隨時留意公文系統 設定公文儀表板，公文狀況㇐目瞭然

共通性作業－儀表板個人化設定－建議全打勾勾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每日簽收稽催訊息

打勾勾 簽收→

↑當日及前㇐日到
期公文提醒

透過流程掌握↑
公文處理到哪個
階段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每日簽收稽催訊息 系統設定－公文催辦主管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公出請假設定代理

共通性作業－設定代理作業（個人）－新增

代理人協助掌握收文狀況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收案階段 承辦階段 結案階段

隨時留意公文系統
每日簽收稽催訊息
公出請假設定代理

創號還是掛號

公文權管釐清

確認公文性質

確認限辦日期

線上簽核為原則

聯絡資訊要正確

紙本修改職名章

紙本簽稿騎縫章

電子公文交換章

應辦案件勿存查

案管案件請勾稽

會辦案件請速處

扣除日數要正確

相關案件併歸檔

發文結案請速處

待辦文結案未結

勾選電子化會議

確認附件正確性

併案期限請留意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創號還是掛號

承辦人被動收受
Ex:收到Email.傳真需要發函回復

承辦人主動發動

Ex：會議召開主辦方
創簽稿時效計算係以創簽稿當日起算 收文案件時效計算係以收文之次日起算

注意：傳真來的議員服務案，務必掛號後回復!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公文權管釐清

創號 來文收文

分文

承辦人擬辦

陳核

批核

會
辦

退文改分/移文:8小時內
議員書面質詢:4小時內
國賠案件:3日內
行政救濟:10日內

㇐改4小時（此致秘書室文書股）
二改4小時（敬陳主秘裁示）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確認公文性質
公文性質 類別定義與處理時限 管制方式 計算方式

㇐般公文
最速件(1天)、速件(3天)、普通件(6天)

議員書面質詢案件(6天) 以文管制 不含假日
(工作天)

專案案件、限期案件 以案管制 含假日(日曆天)

人民陳情案件 行政興革建議、行政法令查詢
行政違失舉發、行政權益維護 以案管制

不含假日

(工作天)
申請案件 場地租借、補習班立案、閱覽卷宗 以案管制 含假日(日曆天)

行政救濟 訴願答辯、行政訴訟、訴願審議案件 以案管制
含假日(日曆天)

監察案件 監察院所提糾正或調查案件
登錄於「監察案件管理資訊系統」

以案管制 含假日(日曆天)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確認限辦日期 限辦日期因為公文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

㇐般公文－以文管制：最速件1天、速件3天、普通件6天、書面質詢案件6天

限辦日期由速別決定
辦理天數計算工作天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答復議會議員書面質詢作業注意事項

第三點：
各機關答復書面質詢案，應於本府收文次日起六個工作
天內，以府函、㇐案㇐文完成答復及發文程序。其正本
受文者為臺北市議會，副本受文者為提案議員、本府秘
書處（以下簡稱秘書處）、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以下簡稱研考會）及其他相關機關或人員。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確認限辦日期 限辦日期因為公文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

㇐般公文－以案管制－限期案件：日曆天

收文樣態 登錄管制方式 時效計算
來文指定日期(O年O月O日) 依指定日期管制(如收受開會通知單) 限辦日期前

辦畢時
，最高以6日
計算；

來文給定㇐段時間(於文到O日
內回復) 從收文次日起算並含假日計算限辦日期

依規定即訂有處理時限
依規定時限管制
如國賠案件20日、考績申訴30日、
審計機關聲復通知30日

來文訂有不同處理時限 以最後時限管制
例行資料填報 以第1次填報時間管制
收文時已逾來文所訂時限 以普通件管制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確認限辦日期

來文指定日期 來文給定㇐段時間

從收文次日起算並
含假日計算限辦日期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確認限辦日期

依規定即訂有處理時限

國賠法20日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確認限辦日期

來文訂有不同處理時限
↓

以最後時限管制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收案階段

確認限辦日期 例行資料填報
↓

以第1次填報時間管制

收文時已逾來文所訂時限
↓

㇐般公文普通件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收案階段 承辦階段 結案階段

隨時留意公文系統
每日簽收稽催訊息
公出請假設定代理

創號還是掛號

公文權管釐清

確認公文性質

確認限辦日期

線上簽核為原則

聯絡資訊要正確

紙本修改職名章

紙本簽稿騎縫章

電子公文交換章

應辦案件勿存查

案管案件請勾稽

會辦案件請速處

扣除日數要正確

相關案件併歸檔

發文結案請速處

待辦文結案未結

勾選電子化會議

確認附件正確性

併案期限請留意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應辦案件勿存查

• 原則上不應簽存之案件－以案管制公文
•限期案件：例外-純會議通知單、無則免回
•人民陳情案件：例外-㇐再陳情事項，經主秘以上⾧官同意不
再處理回復

•議會相關案件：例外-會勘記錄無涉本局事項
•監察案件：不得存查
•行政救濟案件：不得存查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應辦案件勿存查

應為人民陳情

應該
發文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併案期限請留意

彙辦
•同㇐案件內的有關事項，需彙集全部來文後，始能為後續統㇐處理。

發文

第1個回文(主) 第2個回文(子) 第3個回文(子)

結案
●以首件公文文號管制及統計。
●自彙辦案件最後㇐件收文之次日起至發文之日止，所需日數扣除假日，為其首件
來文發文使用日數。

彙辦，子案存查
主案限辦日期依子案調整 彙辦，子案存查

主案限辦日期依子案調整

主案子案都無逾期才可以做系統彙併辦－子案以彙併辦時間結案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併案期限請留意

併辦
•同㇐案情、正副本、查催函，基於效率原則，合併處理，㇐次整批送陳。
•後案併前案，原則以前(主)案時效管制

第1個來文(主) 第2個來文(子)

結案
●以首件公文文號管制及統計。
●自首件收文之次日起至發文之日止，為其發文使用日數。

主案子案都無逾期才可以做系統彙併辦－子案以彙併辦時間結案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案管案件請勾稽

以文
管制

以案
管制

以文為管制統計的單元
重點是期限內辦結
文辦畢即結案歸檔
可採分階段方式辦理

以案為管制統計的單元
整體作業性質
案情實質處理為管制重點
處理過程有發文以創號並與原案勾稽處
理

專案案件
限期案件
申請案件
陳情案件
監察案件
行政救濟案件

㇐般公文
(最速件、速件、普通件)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案管案件請勾稽

案管案件
教育部來文
111300111

創號1113002222
系統勾稽後發文

需要發文
請學校提供資料

請學校回復資料
111300333

學校來文111300333
併案111300111辦理

111300111發函
教育部結案

文管案件

111300111發文學校
(文結案未結)

111300333
回復教育部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案管案件請勾稽

承辦階段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案管案件請勾稽

主案

創號子案

案件管理作業中，
用主案文號查詢，
可查出子案文號。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會辦案件請速處

外會案件
•送會機關：負起流程主動查催之責(逾10個工作日應以電話、電子郵件或發函等方式催辦)
•未擬預訂時限之會辦案件，受會機關以速件管制，如因故無法於速件時限內完成，可聯繫
送會機關並獲同意延⾧處理時限，但應填具公務電話紀錄表，㇐份傳送會機關，㇐份留受
會機關。
•等待會辦期間，送會機關得不辦理展期。
內會案件
•送會單位：負起流程主動查催之責，會辦時間過⾧(逾3個工作日)之查催機制。應持續查
催聯繫外，並應告知機關高階核稿人員加以督促，同時知會研考單位列入管考。
•公文夾顏色區分會辦時效(線上簽核以不超過4小時為原則)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扣除日數要正確

㇐般公文最速件、速件、普通件得執行扣除日數：
外會、經收文分辦之改分案件、府層級陳核期間(93點1項1款6目)

申請案件得執行扣除日數原因：民眾補正。←需保留紀錄單證明
公文性質 可扣除日數得先不辦理展期 後續依規定可執

行日數扣除
，俟執行後再依
新的處理時限管
制

㇐般公文最速件、速
件、普通件

1.等待府層級或機關層級複閱

2.彙辦案件等待彙整期間

3.機關間會辦案件等待會辦期間

4.等待府層級⾧官陳核判期間

5.有共同收文機關，前機關退文改分時間

申請案件 等待民眾資料補正期間

陳情案件 等待收集資料或法令疑義層轉核釋期間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承辦階段

扣除日數要正確 會辦他機關→會畢：系統自動扣除 (請確認)

會辦他機關→會退：登記桌手動扣除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每日習慣 收案階段 承辦階段 結案階段

隨時留意公文系統
每日簽收稽催訊息
公出請假設定代理

創號還是掛號

公文權管釐清

確認公文性質

確認限辦日期

線上簽核為原則

聯絡資訊要正確

紙本修改職名章

紙本簽稿騎縫章

電子公文交換章

應辦案件勿存查

案管案件請勾稽

會辦案件請速處

扣除日數要正確

相關案件併歸檔

發文結案請速處

待辦文結案未結

勾選電子化會議

確認附件正確性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結案階段

相關案件併歸檔 如催辦聯繫、往復簽擬紀錄、有前案之後續辦理案件、他機關回復之文、會
議紀錄與開會通知單、答辯書與決定書、其他案情相同或相關之案件等。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結案階段

發文結案請速處

結案時間掌控與認定
•發文件
•以實際完成發文處理作業始為結案。
•自⾧官判發後，原則應於1日內點選送發文處理。
•存查件
•以⾧官批核時間認定登錄結案時間。
•自⾧官批核後，應於2日內為送存查登錄。

送發文(含文書股作業時間)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結案階段

待辦文結案未結

各機關針對得分階段辦理之「以文管制」類型公
文，應落實公文系統「文結案未結」管理功能，
避免案件疏漏導致嚴重後果，影響民眾權益及傷
害本府形象。



承辦人公文各階段自我檢核 結案階段

待辦文結案未結

各機關針對得分階段辦理之「以文管制」類型公
文，應落實公文系統「文結案未結」管理功能，
避免案件疏漏導致嚴重後果，影響民眾權益及傷
害本府形象。



Part Three
常見公文錯誤態樣



常見公文錯誤態樣

逕收來文或交辦案件未掛文號 應掛文號而非創號



常見公文錯誤態樣

公文登錄錯誤

人民陳情 行政興革建議、行政法令查詢
行政違失舉發、行政權益維護



常見公文錯誤態樣

公文登錄錯誤 行政救濟案件 訴願/行政訴訟：答辯過程

• 行政救濟案件VS㇐般公文
 訴願決定書－㇐般公文普通件

救濟程序中－行政救濟案件←→救濟程序結束－㇐般公文

應為行政救濟案件



常見公文錯誤態樣

逕收來文或交辦案件未掛文號

Q：老師被懲處，因為不滿學校處置向教育局申訴，請問公文性質為何？

Q：補習班來函表示要更換營業地點，請問公文性質為何？

Q：民眾透過單㇐陳情系統感謝教育局辦理的活動，請問公文性質為何？

Q：秘書⾧交辦民眾來信索取市⾧墨寶，請問公文性質為何？



Part Four
結語小提醒



結語小提醒

公文性質登錄錯誤
公文時效登錄錯誤
逕收來文或交辦案件未掛文號
公文創稿時間晚於承辦人擬辦時間
應發文案件以存查結案
應辦案件先存查再創號
案管案件過程創稿未至系統勾稽原文號
 以文管制公文未勾選「文結案未結」會議記錄未併會通歸檔
 相關案件未併案歸檔
 專案案件未經研考審查或首⾧簽准
 專案案件不符合作業流程圖
 扣除日數執行有誤或未扣除
 未於㇐日內送發文

我
是
神
隊
友
公文性質



結語小提醒

養成自我管理觀念
了解每類公文合理之簽辦時間
了解應為與不為之作業規定
加強協調聯繫
凡走過請留下痕跡



感謝聆聽


